附件4

河南省建筑业劳务班组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主要评价指标
	标    　准
	分数
	评 分 办 法

	一、基本情况
15分
	1.综合实力
	班组用工人数达到15人以上；上年度完成工程结算额80万以上
	10
	班组用工人数达到15人以上者得5分；上年度完成工程结算额80万以上者（钢筋、木工班组工程结算额150万）得5分；低于以上标准者不得分。

	
	2.班组成立年限
	成立至今三年以上
	5
	成立至今三年以上，班组长具有3年以上建筑业从业经历，不满三年的不得分。

	二、质量安全   40分
	1.安全管理
	1.参加入场教育人员达到100%
	10
	达到100%得10分，不足100%不得分。

	
	
	2.近两年施工生产重伤事故和一般工伤事故
	10
	近两年发生重伤事故不得分，一般工伤事故一次减5分，减完为止。

	
	
	3.近两年未发生打架斗殴、聚众闹事、聚众上访等扰乱社会治安事件
	10
	每发生一次打架斗殴、聚众闹事减5分，减完为止；发生聚众上访事件不得分。

	
	2.质量管理
	1.承包作业任务达到合同约定工期要求
	5
	达到合同约定工期要求得5分，未达要求不得分。

	
	
	2.承包作业任务达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
	5
	达到合同约定质量标准得5分，未达要求不得分。

	三、组织管理
25分
	日常管理
	与总承包或专业分包或劳务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用工书面协议，现场实名制登记率100%
	10
	达到100%得10分，未执行每人减1分，减完为止。

	
	
	服从项目整体系统性，承担配合义务
	5
	服从项目整体系统性，承担协调配合义务得5分。只顾自身施工，忽略项目整体系统性不得分。

	
	
	对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5
	服从管理得5分，基本服从的得3分，不配合管理不得分。

	
	
	劳动保护用品使用情况
	5
	劳动保护用品使用达率到100%的得5分，未按规定在劳务工作中使用劳动保护用品的不得分。


	评 价 内 容
	主要评价指标
	标    　准
	分数
	评 分 办 法

	四、加分指标

20分
	1.近三年参与工程项目所获奖项
	近三年直接参加的施工工程获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奖项
	15
	近三年班组直接参加的施工工程获国家级奖项加8分，获省部级奖项加5分，市级奖项加2分，不累计加分。

	
	2.获得企业（或当地政府）奖励情况
	近三年获得企业（或当地政府）奖励情况
	5
	近三年班组获得企业（或当地政府）对班组奖励加5分。

	五、不良行为20分
	1.近两年诉讼记录
	班组长被告次数
	10
	近两年班组长有被诉讼记录的，每发生一宗减5分，减完为止。

	
	2.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违法行为、围堵政府或恶意讨薪事件等不良行为
	政府相关部门或总承包或专业分包或劳务企业曝光的各类不良行为
	10
	近两年出现政府相关部门或总承包或专业分包或劳务企业曝光不良行为的，每记录一起减2分，减完为止。被有关部门或企业标注为恶意讨薪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不良行为，取消评价资格。


注：1.本评价标准仅用于班组申报资料评审使用，权重60%。

2.本评价标准加分指标中获奖工程项目指省内工程。

3.参建工程获奖须附间接性证明材料（合同引证）或有总承包开具的参建证明。

